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相关材料，就

相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认为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

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很好地履行了

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我们一致同意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关联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1、因经营周转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利亚德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利亚德照明”）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申请集团授信额度为人民币1亿元，提款期为1年的综合授信，具体业务品种以

北京银行最终批复为准，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军先生及配偶杨亚妮女士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利亚德照明分配集团授信额度8,000万元，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申请额度

为人民币8亿元，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具体业务品种以平安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额度为人民

币1亿元，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具体业务品种以农业银行最终批复为准；向汇



 

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1

亿元，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具体业务品种以汇丰银行最终审批结果为准。前述

授信均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军先生及配偶杨亚妮女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2、公司及利亚德照明向北京银行申请授信，公司向平安银行、农业银行及

汇丰银行申请授信，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军先生及配偶杨亚妮女士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项是正常的企业融资行为，有利于公司的快速发展和公司

的长远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 

3、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该项关联交易议案，认为该议案涉及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1、根据业务合作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21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与

关联方利晶微电子技术（江苏）有限公司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35,248.00-

51,964.24万元。 

2、我们认真审议了董事会提供的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我们认为2021年度公

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业务合作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认可该项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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